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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本科生课程平时成绩考核是本科教学计划的重要

组成部分。为了规范本科生课程平时成绩的考核与管理，保证学

生平时成绩考核的客观性、公平性，根据《关于本科教学实施学

分制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（鲁财大东方教字〔2017〕25 号）、《山东

财经大学东方学院本科生学籍管理暂行规定》（鲁财大东方教字

〔2017〕29 号）和《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本科生课程考核管

理规定(试行)》（鲁财大东方教字〔2018〕52 号）等，制定本细

则。 

第二条  本科生课程平时成绩考核内容包括：考勤、作业、

测验、课堂讨论、课程设计、实践实验、创新成果、展示汇报、

阅读报告、调查报告等。每学期每门课程的平时成绩至少要由三

项不同考核内容按一定比例组成，考核内容和方式由任课教师确



定。 

第三条  平时成绩原则上占总评成绩的 30%至 50%，需另设

比例的课程，可由任课教师提出申请，经开课部门及教务处审核

通过后予以执行。任课教师需在每门课程首次上课时向学生说明

本课程平时成绩考核的主要内容及构成比例。 

第四条  学生应当诚信、按时完成平时作业。如有抄袭等情

况，一经认定，该门课程的平时成绩记为 0分。学生在一学期内

累计缺交作业超过总作业次数的三分之一者，取消学生本学期该

门课程的考试资格，平时成绩记为 0 分。 

第五条  学生可随时向任课教师查询平时成绩，若对平时成

绩有异议，应在本学期结束前向任课教师提出，逾期任课教师可

不受理。若平时成绩录入有误，由任课教师于下学期两周内按成

绩复核程序提交成绩更正申请，逾期教务处不再受理。 

第六条  为确保平时成绩评分复查和管理，任课教师应保留

学生平时成绩的原始凭证和评分痕迹。利用信息技术手段管理学

生平时成绩的课程，任课教师要将平时成绩的电子数据及时导出

保存。每学期课程教学结束后，任课教师要将每个教学班学生平

时成绩的原始材料交回开课单位保存。 

第七条  为加强过程化考核，规范平时成绩管理，学校将对

接教务管理系统与“泛雅”教学平台，将每学期开课课程在平台

上搭建门户，任课教师需完成教学材料的上传、使用平台管理教



学过程等工作。学校将依据“泛雅”教学平台上采集的教学过程

化数据，作为任课教师教学材料检查、平时成绩管理、教学质量

评价等工作的参考依据。 

第八条  本规定适用于我校 2018 年起入学的普通本科全日

制学生，其他年级参考本细则执行。 

第九条 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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